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概况
为做好高桥镇农村污水设施养护,确保农村区域污水管道、检查井、提升泵站、智能化一体分流井等设施完好、正常运行，对全镇农村区域内120306米污水管、6051座检查井、8座提升泵站、3座智能化一体分流井等农污设施的日常管理养护进行采购。
二、项目内容
根据《高桥镇农村环境综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(试行)》文件规定，完善高桥镇农村污水长效常态管理，项目范围包括对高桥镇农村区域内13个行政村，120306米污水管、6051座检查井、8座提升泵站、3座智能化一体分流井等农污设施实行监控、巡视、检测、维护维修，确保农村区域污水设施安全、通畅、正常使用。

三、服务要求
1.需按“项目内容”所述，对污水管、检查井、提升泵站、智能化一体分流井等设施实行监控、巡视、检测、维护维修服务，并选派合格的人员提供上述维护维修服务。
2.能进行经常性、及时性、周期性、预防性的维修保养，保证污水设施始终处于完好状态，确保其正常使用功能和通行能力，严格按照养护技术规范和文明作业规定进行养护作业。
3.根据年养护经费与阶段性工作特性制定每月养护计划，合理安排养护经费的使用，负责成交设施总体状况的现场检查，处理人民群众意见等问题，并及时解决和反馈；严格按照养护技术规范和文明作业规定进行养护作业。
4.应每月编制养护范围内污水设施的养护计划，并及时统计，按计划实施养护。
5.一般维护维修应24小时内完成(更换管道或各类小修小补除外)；如遇重大、疑难问题在24小时内对解决方法和解决时间提供明确的回复，双方就故障情况共同协商解决方案。
6.对采购人提出的服务请求及时响应，并完成相应的服务。
7.有义务就服务过程向采购人进行描述，并就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。
8.发现采购人提供的技术资料、数据及工作条件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及时通知采购人补充修改或更换。

四、其他
1.成交供应商如在经营活动中有违法现象、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等，责任自负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2.对于与报价相关的各种服务要求和条件，请各供应商自行与采购人联系、了解，并考虑在本次报价中，若将来由于该种因素考虑调整合同价格的话，采购人将不予考虑。
3.本次采购中，任何违反采购文件规定，在响应过程中违法违纪或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供应商本次磋商资格，已经成交的，终止委托合同，一切后果由责任方负责。
4.在报价以及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，遇国家政策、法规对行业有特殊管理规定，并与采购要求不一致时，以国家规定为准。成交供应商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、法规的基础上，提供服务。
5.供应商成交后，不得将管理事项转包或分包，否则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6.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已确认的服务方案和工作流程提供服务，无条件地接受采购人对其工作质量的监督检查。

五、服务期限
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

六、付款方式
服务费用遵循先服务再付款原则，每季度末考核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5%。

七、验收及考核要求
具体详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供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颁发的《浦东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考核办法》（浦供排[2023]45号）文。

